
 

 

 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
 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（以下称各方）， 

致力于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作，发展和

加强上海合作组织（以下简称上合组织）成员国之间的友

好关系； 

遵循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

及上合组织其他文件相关规定； 

认为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合作具有重要意义， 

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

各方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各国法律在以下领域开展

合作： 

（一）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； 

（二）生命科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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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农业科学； 

（四）纳米和新材料； 

（五）信息和通讯技术； 

（六）能源和节能； 

（七）地球科学，包括地震学和地理学； 

（八）共同商定的其他合作领域。 

 

第二条 

各方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各国法律，围绕本协定第一

条中提到的领域，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，以如下形式开

展合作： 

（一）组织科学技术研究； 

（二）制定和实施联合科技计划和项目； 

（三）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组织和参加科学会议、研讨

会和其他活动； 

（四）围绕各个科学领域开展创新技术的研究和应

用； 

（五）交流科技信息； 

（六）交流专家和学者； 



 3 

（七）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可能形式。 

 

第三条 

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各国法律及其参加的国际条约，

各方对在执行本协定过程中所获得知识产权予以保护。 

 

第四条 

本协定第二条中提到的联合科技计划和项目，以及多

边合作框架下所开展的其他活动的实施条件及资助由各

方有关部门在具体情况下协调确定。 

 

第五条 

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的上合

组织成员国常设科技合作工作组，依据其工作条例，负责

协调旨在实施本协定条款所开展的合作。 

 

第六条 

为落实本协定具体条款，各方可签署相关议定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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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

经各方协商同意，可以议定书形式对本协定进行修改

和补充，并作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部分。 

 

第八条 

本协定不影响各方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中涉及的权

利和义务。 

 

第九条 

如在解释和适用本协定时出现争议和分歧，各方通过

协商解决。 

 

第十条 

本协定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和俄文。 

 

第十一条 

本协定有效期 5年，自保存机关收到各签署方关于完

成使本协定生效所必须的国内程序的最后一份书面通知

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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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各方未做出其他决定，本协定有效期将自动延长 5

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 

 

第十二条 

本协定生效后对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所有国家开

放以供加入。 

对于加入国，本协定自保存机关收到加入书之日起 30

天后生效。 

保存机关通知各方关于本协定对加入国的生效日期。 

 

第十三条 

任何一方在拟退出本协定之日前 90 天通过外交渠道

书面通知保存机关，则可退出本协定。保存机关在收到要

求退出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之内将此情况通知其他各方。 

如各方未做其他约定，本协定之终止不影响根据本协

定开始且在本协定终止时尚未完成的活动的开展。 

 

第十四条 

本协定保存机关为上合组织秘书处。上合组织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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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在收到协定正本后7个工作日内将所确认的副本分发各

方。 

本协定于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三日在比什凯克签署，一

式一份，用中文和俄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

 


